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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为进一步强化监管服务，上交所结合监管实践，组织人员

编写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问答》（以下简称《监管问

答》），对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实务中，可能遇到的规则难点和

疑问、常见错误和风险进行了集中梳理。同时采取“分门别

类”和“一问一答”的方式，针对性地解读规则条款、阐明规

则要点、明确监管标准，供上市公司在日常办理信息披露业务

中参考使用，希望通过告知在先、提示在先的方式，减少违规

发生概率，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 

《监管问答》的编写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上交所将根据监

管规则的修订变化情况和监管实践中发现的新型、共性问题，定

期予以更新、充实并对外发布。上市公司在参考使用《监管问答》

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监管问答》是本所对信息披露业务相关法律、法规、

业务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涉及的具体实务问题的解读，不构成

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定依据。

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应以各

类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最终依

据。 

第二，上市公司如果对《监管问答》相关问题有疑问，请及

时向本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进行咨询，在具体使用时，以本所解

释为准。  



二、政府补助 

 

2.1 上市公司取得政府补助对公司有重大影响，应当对外披

露。但不同类型的政府补助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不同，应该如

何计算是否达到披露标准？ 

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会对资产或收益等财务指标产生影响，

甚至影响公司当年业绩的盈亏变化,达到披露标准的应当及时披

露。实务中，因不同类型的政府补助在会计上有不同的处理，影

响的财务指标也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两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具体计算政府补助是否达到披露

标准时，也需要区别政府补助对公司资产或收益的不同影响，分

别适用资产指标和利润指标。 

具体而言，对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因其直接影响公司

收入和损益，在测算是否达到对外披露的标准时，应当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第 11.12.7 条的要求，适用第 9.2 条中关于净利润

指标的规定，即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10%，

且金额超过 100 万的，应当披露。对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因其影响的是公司净资产或总资产，应当适用《股票上市规则》

第 9.2 条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指标，即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10%，或者净资产10%且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应当披露。 

 

主要相关规则： 



《股票上市规则》第 9.2 条、第 11.12.7 条 

 

2.2 对于上市公司在日常经营中收到的多笔政府补助，是否

应当累计计算？累计计算中应当注意什么事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对于 12 个月内发生的政府补助，应

当累计计算。考虑到不同类型的政府补助对财务指标的影响不同，

公司可以区分影响利润和影响资产两种情况，分别累计其 12 个

月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并依据分别累计计算的金额占公司净利润

或资产的比例，确认是否达到信息披露标准。达到标准的，应当

披露。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补助发放主体或者发放事由不同，不影

响前述累计计算的要求。此外，已经按照上市规则披露的政府补

助，无需再纳入相关累计计算的范围。 

 

主要相关规则： 

《股票上市规则》第 9.10 条、第 11.12.7 条 

 

2.3 对于可能收到或者已经收到的政府补助，上市公司应当

在哪个时点予以披露？ 

从实践情况看，政府通常会对补助相关事项发文确认或依据

相关法规支付补助资金。根据时点优先原则，上市公司应当在获

悉相关政府补助事项、收到政府部门相关函件或者收到政府发放



资金等事实最先发生的时点，及时公告。 

此外，部分政府补助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紧密相关，相关补助

金额的确认具有连续性、不确定性，平时难以准确及时地累计计

算。对此类政府补助，公司可以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其累计计算

与披露的时点以公司相应定期报告的披露时点为准。 

 

2.4 在披露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中，应当重点披露哪些事项？ 

公司在披露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中，应当披露获得政府补助

的金额、政府补助对公司利润或资产等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此

外，还需要披露取得政府补助的依据、发放主体、发放事由等情

况。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对取得的政府补助，难以确定其对公

司财务指标的影响，公司应当进行风险提示，说明无法确定的

具体原因，并在能够明确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